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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洛 学 院 文 件

商院〔2022〕100 号

关于印发《商洛学院捐赠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商洛学院捐赠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2022 年 6 月 27 日

院长办公会审定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商洛学院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商 洛 学 院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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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商洛学院捐赠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捐赠在学校建

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障有关财

物的有效管理和合理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商洛学院校友总会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捐赠，是指捐赠人自愿向商洛学

院捐赠财物的行为。

第三条 接受捐赠原则

（一）自愿原则。所有捐赠，坚持自愿原则。

（二）依法原则。所有捐赠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捐赠的

款项和实物受法律保护，不得随意侵占、挪用、损毁。

（三）专款专用原则。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专款专用。

（四）适时通报原则。学校根据捐赠者要求，提供所捐

款物使用明细账目，以适当方式进行通报，接受捐赠者和社

会的监督。

（五）接受监督原则。相关捐赠流程及捐赠款物使用，

接受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监督。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负责校友捐赠的募集、

使用和管理工作，任何其它单位与个人未经同意，不得擅自

以学校名义向校友募集或接受捐赠。具体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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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协调和管理学校接受校友捐赠工作，指导和

协调学校各部门、各校友分会开展校友捐赠工作，并负责有

关项目的洽谈和实施；

（二）制定捐赠使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三）负责对捐赠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适时汇报

捐赠使用情况；

（四）负责汇集捐赠资料，建立完整的捐赠档案。

第三章 捐赠形式和项目

第五条 捐赠主要以捐赠款项、捐赠实物、资助活动等

方式进行，也可以以其它方式办理。

第六条 捐赠可以个人、集体、单位、社会团体名义进

行。

第七条 学校可根据捐赠人意愿，签订书面协议，明确

捐赠金额、捐赠用途等。

第八条 捐赠项目分为以下几类：

（一）奖助基金类 包括奖学金、奖教金、助学基金等。

（二）基础设施类 包括资助已建、在建和待建的各种

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包括实验室、纪念雕塑、园林绿化、

道路景观等。

（三）实物捐赠类 包括图书资料、器材服装或其他物

品等。

（四）历史文献类 包括捐赠、复制、转让等方式提供

具有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校史资料与文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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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纪念活动类 包括各种大型活动、各类比赛、学术

交流、会议展览、纪念品等。

（六）其他类 除以上五类以外的其他捐赠项目。

第四章 管理与使用

第九条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对所有捐赠的资金、物

资实行严格统一管理，对捐赠财物的收受和使用情况在相应

范围内进行公示，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同时做好捐赠资产

的增值和保值工作。受理程序如下：

（一）资金捐赠管理：捐赠资金一律进入商洛学院账户

统一管理，同时填写《捐赠资金登记表》，由学校财务处向

捐赠者出具相应收款凭证或票据。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根

据捐赠人意愿及《商洛学院财务管理办法》使用和管理。国

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负责跟踪了解捐赠资金的到位情况，监

督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情况，并及时向捐赠人通报捐赠资

金的使用情况。对于没有具体指向性的捐赠款项，纳入学校

下一年度财务预算管理。

（二）物资捐赠管理：以商洛学院为受赠人的物资，由

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负责统一接收、管理，同时填写《捐

赠实物登记表》，由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按照《商洛学院

财务管理办法》《商洛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登记入账，向捐赠者出具有效凭证。

（三）所有捐赠的资金和物资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私自扣留、挪用和损毁。

第五章 捐赠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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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在征得捐赠人同意的情况下，国内合作与校友

工作处将以下列方式致谢：

（一）向所有捐赠个人、班级、单位发放《感谢信》，

并将在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网站上公布鸣谢并造册存档永

久留念。

（二）捐资 2000 元人民币以上者，赠予《商洛学院捐赠

荣誉证书/纪念牌/纪念品》等。

（三）对定向捐助校友会某项活动时，答谢方式可以根

据捐赠者意愿，按协商的合作协议执行。

（四）对于规模、数额和影响较大的大宗捐赠，将举行

专门的捐赠仪式并颁发捐赠证书。

（五）在捐赠过程中提供信息并筹资、引资成功，学校

将视情况对在捐赠工作中做出突出特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赠送纪念品并授予适当的荣誉称号表示感谢。

第六章 捐赠程序与方式

第十一条 捐赠程序

（一）申请捐赠单位和个人需要事先与国内合作与校友

工作处取得联系，填写《捐赠资金登记表》或《实物捐赠登

记表》备案。

（二）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接受捐赠人的捐赠。捐赠

人可以与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就捐赠财物的种类、质量、

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

（三）根据捐赠者的要求，需要开具票据的，学校财务

部门根据捐赠登记表，按金额开具财务票据。接受实物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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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捐赠者可以提供货物发票的，按发票金额开具捐赠财务票

据；无货物发票的，可按协议金额开具捐赠财务票据。

（四）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根据《捐赠资金登记表》

《实物捐赠登记表》《捐赠协议书》等凭证，做好公示，所

有捐赠将造册并存档永久留念。

第十二条 捐赠方式

捐赠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捐赠：

（一）汇款到商洛学院银行账户

名 称：商洛学院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商洛商州支行

开户账号：61001674100059500888

（二）邮寄或来校捐赠

地址：陕西省商洛市北新街 10 号商洛学院国内合作与校

友工作处

联系电话：0914-2335538

（三）通过班级有组织进行捐赠，具体可与校友工作办

公室及班级联络员协商确认。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内合作与校友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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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商洛学院捐赠资金/实物登记表

捐赠人基本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专 业 毕业时间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捐赠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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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 日印发


